
新北市中和區 109 年土地公文化祭系列活動 

「傳統藝文之美-全國繪畫比賽」實施辦法 

一、 活動主旨：為讓民眾更瞭解中和地區各項傳統藝術及人文之美，特舉辦本

次繪畫比賽，希能藉此推展社區藝文教育，鼓勵親子共同參與社區活動，

建立社區民眾情誼，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涵養。 

二、 指導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文化局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中和區公所。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錦和高中文教基金會。 

五、 比賽辦法： 

(一) 比賽要點： 

1. 繪畫主題：中和區傳統藝文之美。 

2. 繪畫內容：須與中和地區「傳統藝文」有關，動、靜態不拘，舉凡

建築之美、神祇、吉祥物、宗教、慶典活動（如土地公文化祭）等

皆可。 

3. 繪畫紙本作品規格： 

(1) 以四開圖畫紙 54公分*39 公分創作。  

(2) 繪圖材料、畫具不拘，作品一律手繪於圖畫紙上，須著色，不

得裱框、護貝及正面不得書寫姓名。(作品背面請黏貼報名表)  

(3) 不合規格者不予評選。 

(二) 比賽報名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 109 年 10 月 14 日(星期三)止。 

(三) 徵件組別及參加對象： 

1. 國小中年級組：公私立國小三、四年級學生。  

2. 國小高年級組：公私立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。  

3. 國中組：公私立國中、高中附設國中部、完全中學國中部學生。  

4. 高中（職）組：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學生、完全中學

高中部學生。  

(四) 比賽報名方式： 

1. 請務必填寫線上報名表(網址：

https://reurl.cc/8nndRy，或掃描右方 QR-

CODE) 

2. 填寫完畢，待收到確認信，將報名表列印出簽名



並浮貼於作品背面。 

3. 報名截止日前將作品送達新北市中和區公所（235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

路 634-2 號），收件人請寫「中和土地公文化祭-攝影比賽收件小

組」，送件方式如下： 

(1) 親送至公所二樓人文課櫃檯。 

(2) 郵寄至公所(235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634-2 號二樓人文課櫃檯，以

郵戳為憑，請妥善包裝，若有損壞自行負責) 

4. 相關比賽訊息請上「中和區公所」及「財團法人錦和高中文教基金

會」網站查詢。 

(五) 作品評審 

1. 109年10月19日至10月30日，主辦單位聘請美術專家為評審委員，

依評審成績錄取作品，各組第一名 1位、第二名 1位、第三名 1

位、優選獎 5名、佳作 10 位。 

2. 若參加件數不足時，得擇優錄取之。 

六、 獎  勵： 

(一) 各組第一名 1名，每名獎金 5,000 元整，獎狀乙紙。 

(二) 各組第二名 1名，每名獎金 3,000 元整，獎狀乙紙。 

(三) 各組第三名 1名，每名獎金 2,000 元整，獎狀乙紙。 

(四) 各組優選獎 5名，每名獎金 1,000 元整，獎狀乙紙。 

(五) 各組佳 作 10 名，每名獎金  500 元整，獎狀乙紙。 

七、 頒  獎： 

(一) 評審完畢後，於 109年11月2日前將得獎名單公告於財團法人錦和高

中文教基金會及中和區公所網站，並以電話或郵件通知得獎者出席頒

獎典禮。 (未得獎者不另通知） 

(二) 頒獎典禮時間：109年11月22日上午 10：00。 

(三) 頒獎典禮地點：「109 年中和土地公文化祭」活動會場，位於四號公園

（中安街與安平路交叉路口處），請得獎者參加。 

(四) 頒獎同時展覽入選作品，展覽地點：國立台灣圖書館一樓大廳（時

間：11月 24 日～12 月 13 日）。 

八、 附  則： 

(一) 參賽作品每人限以乙幅參加，發現重複者由主辦單位刪除，如有臨摹

或他人加筆均不予評選。 

(二) 所有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；參賽作品獲獎後，獲獎作品之所有權及著



作財產權自獲獎公佈日起完全讓與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有權公開發

表、公開展示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口述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、公開演

出、重製、編輯、改作、出租、散布、發行、改作成衍生著作或編輯

成編輯著作等一切著作財產權之使用權利。獲獎作品之著作權利讓與

後，主辦單位得視需要對本著作內容加以潤、飾、增、刪並得省略姓

名表示。 

(三) 得獎作品如有偽冒、抄襲、代筆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繪畫比賽得

獎或展出，查證屬實，一律取消資格，獎位不遞補。已領取獎項者，

主辦單位得追回原獎項。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分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

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如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，由參賽者自負完全法

律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
(四) 凡參賽之作品，因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，主辦單位恕

不負責。 

(五) 評審得視各組別之實際參賽作品水準，以「從缺」、「刪除名額」或

「增加名額」方式彈性調整各組別之獎項名額。 

(六) 依據所得稅法規定，主辦單位將開立年度扣繳憑單予本活動得獎者。 

(七) 得獎者請於 109 年 11 月 21 日前，配合完成各項獎項領取，逾期者視

為棄權。領取獎金者，應檢附本人身分證明文件(或戶口名簿)，始為

受理。 

(八) 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解釋權及活動修改、變更或取消之權

利。 

(九) 凡投件之參賽者視同遵守本活動辦法規定，其他未盡事項，請以新北

市中和區公所及錦和高中文教基金會網站上最新公告為準。 

九、 本比賽相關事項聯絡人：包執行長（22498566 分機 230）、張幹事

（22498566 分機 272）、新北市中和區公所許課員(2248-2688 分機 312)。 

十、 本辦法經財團法人錦和高中文教基金會及中和區公所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 


